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「承銷商辦理承銷業務時之缺失處理辦法」第十四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十四條之一   本公會依本處理辦法第三條至第十條之規定執行處記缺點後，承銷商得自本公會發函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方式敘明申復請求、事實及理由，並檢附相關資料，向本公會提出申復。但本公會對其處分之執行，不因其提出申復而停止。
承銷商未依前項規定提出申復或重複提起申復者，本公會不予受理。
申復案件經受理後，由本公會承銷業務委員會審議，並將審議結果函復承銷商及函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承銷商對本公會之審議結果，不得再行提出申復。
	
	一、本條新增。
二、為保障證券商權益，明訂證券承銷商經本公會依本處理辦法處記缺點者，得向本公會提出申復之相關程序。



